
11月13日，济南一名孕妇
与电动车相撞，情况危急。救
护车在救援的途中，发现孕妇
所在小区的消防通道被改造
成了收费停车场，不仅如此，
还设置了石礅挡路。170米的距
离，救护车竟然走了10分钟。

救护车“蜗行救人”的场
景，让舆论感到震惊。网上有
一种观点认为，是道德的缺失
阻碍了救援之路。根据记者的
调查，这个停车场是今年10月
份刚刚设立的，车辆主要是以
前来小区商铺和购物的外来
车辆为主，而设置石礅的目的
是“防止车辆不缴费就离开”。
可以说，消防通道改成停车场
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费，尽管在
道德上，大家都知道消防通道
是生命通道，不能被占用，但

在金钱面前，所谓道德约束有
点不堪一击。对于原本就缺乏
公共意识的一些人来说，指望
道德约束能够形成人人自觉
的秩序环境，可能比登天还
难。消防通道改为收费停车
场，道德约束的失效固然是一
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公众
规则意识的缺失。

如今有个普遍的现象，就
是人们的权利意识高涨而规
则意识不强。不可否认，权利
意识的高涨，在树立法律权
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
意识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
用。但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
下，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出现
了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
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
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

与规则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
的存在。公交车坐过站，抢夺
司机方向盘；发生医患纠纷，
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包括这
个小区将消防通道改成收费
停车场用以谋利等，都是典型
的例子。

规则被忽视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犯错成本太低，如果不
守规则不受惩罚反能获得便
利，人们一定会选择不守规
则。为什么有人敢把小区的消
防通道改成收费停车场，很大
原因就在于违反规则的代价
不高。根据我国《消防法》规
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消防车通道；单位违反规
定可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个人违反规定则处警

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但就
连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现行
消防法律规定的威慑力有限，
处罚力度不够。在公民规则意
识普遍缺乏的情况下，以严管
重罚强制入轨，不失为培养人
们重视规则的一种有效办法。

就眼下而言，解决消防通
道被占用问题的方法，也许唯
有让法律不再袖手，倒逼公
众培养出规则意识。就像当
年治理酒驾一样，一开始有
人以身试法，但终于发现交
警是真抓，抓住了是真罚，醉
驾了是真判，于是开始敬畏，
因此很快就把酒驾之风压了
下去。只要提高违法成本，技
术硬件到位，执法执罚不软，
还怕有人心存侥幸吗？

消防通道被堵源于规则意识缺失

对于原本就缺乏公共意识
的一些人来说，指望道德约束
能够形成人人自觉的秩序环
境，可能比登天还难。消防通道
改为收费停车场，道德约束的
失效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
要的是，公众规则意识的缺失。
就眼下而言，解决消防通道被
占用问题的方法，也许唯有让
法律不再袖手，倒逼公众培养
出规则意识。

应该看到截访的违法犯罪性质

□吴元中

2017年6月，江西上犹县
63岁的陈裕咸因一起尘封十
余年的伪劣种子案进京上
访，在北京丰台、大兴等地多
辆车内遭到截访团伙的恐
吓、拘禁、捆绑和殴打，直至
送医时抢救无效死亡。北京
市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意见
通知书》显示，陈裕咸符合他
人用钝性外力反复多次作用
于头颈部、躯干部致机械性
窒息死亡。上犹县原公安局
治安大队长、信访局长等多
名国家干部涉案。近日，陈裕
咸长子陈维树在网络上公开
了此事。

一位63岁的老人因为上
访而死于非命，虽然有些让
人震惊，但因为近年来上访
人被关“黑监狱”、被“黑看
管”打死打伤乃至把“黑看
管”打死的事件不断曝光，很
多人可能见怪不怪了。

截访都是相关政府部门

的事，如果没有他们的委托
或雇用，无论是截访团伙，还
是保安公司，都与上访人没
什么关系，更卷入不了截访
事件中。因此，发生截访致人
死亡事件，单纯的惩治直接
施暴者只是一方面，更为重
要的是顺藤摸瓜揪出暴力实
施者背后的指使者、雇用者。
即使相关工作人员与暴力实
施者构不成共犯，与截访团
伙做生意，把上访人“交”到
他们手中而不管死活，也构
成渎职。根据“两高”《关于办
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造成1人
以上死亡的，即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渎
职罪。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关
工作人员的责任是无法推卸
的。

可以说，只有追根溯源，
揪出截访团伙背后的指使
者、雇用者并严格追责，使其
对雇人截访的后果有所顾
忌，才会从根源上杜绝政府
部门同黑社会性质团伙公然

联合做截访生意的现象。
更值得思考的是，不是

雇用黑社会性质的截访团伙
对付上访人，而是由相关部
门自己派人进行截访，就合
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
实上，对访民进行截访和强
行遣返，必然会违反上访人
意志。因为访民不会轻易就
范，相关部门为了达成截访
的目的，有时会采取对访民
强行控制、剥夺和限制其人
身自由的行为，而这些行为
性质上是违法犯罪行为。因
此，必须深刻认识截访活动
的违法犯罪性质，采取有效
措施治理截访活动了。

有些政府部门之所以同
黑社会性质团伙公然联合做
截访生意，“上访一票否决”
是重要原因。正因为此，一旦
出现上访的现象，上级部门
就会打电话让地方部门把上
访人接回。但需要指出的是，
上访人的诉求合理正当就应
当依法受理，不正当就不受
理，有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
犯罪活动就依法追责，没有
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把上

访人接回，应当彻底废弃这
种倒逼着下面部门截访、强
制遣返上访人的做法。此外，

“上访一票否决”也不是进行
截访的理由。因为，这一要求
的初衷是让地方部门有效进
行社会治理和化解各种矛
盾，使人民都安居乐业，而不
是剥夺人们的上访权，人为
制造没人上访的假象。

总之，无论有什么样的
要求，或者上访会给有关部
门带来多么大的压力，都应
当深刻认识截访的本质是侵
犯公民权利，实质上是一种
违法犯罪行为。不能以截访
的方式对待上访，不能采取
非法方式对待上访。而且，法
治的关键就是政府与公权力
守法，政府作为社会的表率
也应当带头守法而不是带头
坏法，法治政府建设更是要
求政府行为从依据、程序、权
限等各方面都严格符合法律
要求。一起起政府部门与公
权力违法引起的恶性影响事
件表明，必须高度重视政府
与公权力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了。

葛大家谈

清查师生手机电脑涉嫌以权压法

教教材材错错漏漏百百出出，，

不不召召回回就就是是不不负负责责
□王军荣

11月13日，有网友爆料，石
家庄市桥西区教育局主编的
新教育国学晨诵读本《我和诗
词有个约》错漏百出。爆料图
片显示，该读本的五年级上册
有九处错误。对此，桥西区教
育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读本由骨干老师编辑整理，
文中部分错误属校对失误，部
分则有争议，将全面校对教
材，把确定的错误反馈给老
师，读时纠正。但因为经费支
出问题，召回重印不现实。

编写的教材，最基本的原
则是“无错”，可谁能想到，让
学生诵读的教材竟然有九处
错误，有的甚至是低级错误。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借
口经费支出问题，不召回重
印，让学生继续使用错漏百出
的教材。这是对学生的极端不
负责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组织骨干教师编辑新教
育国学晨诵读本，由政府出
资，学生人手一册，这也未尝
不可，毕竟对于学生来说是一
件有益的事。但如果给学生的
是有错误的教材，那就不行
了。尽管，有时候出现错误是
难免的，如果只是一个错误，
可以不用召回，但这么多错
误，这就是不合格的教材，再
让学生学习就不合适了。

需要追问的是，错漏百出的
教材是如何出台的？相关人员难
道不负责任吗？现在给出的解释
是，因为教师人手紧张。这显然
不是理由。退一步说，如果真的
没有编辑能力和经济能力，就不
用编这样的教材，比这更好的同
类教材已有不少，不必再组织力
量编这么一本错漏百出、误人子
弟的教材。这边不准备召回，那
边还在高调地推卸责任，说老师
带学生在课堂上找出错误也是
一个学习的过程。似乎教材错漏
百出反倒成了一件好事，这种睁
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的确让人
佩服。

在某种意义上，教材出错
就是一起责任事故。召回不合格
的教材，理所当然。与此同时，也
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一本教
材的出台需要多个环节，为何这
么多环节都“失守”了？如果各个
环节均负起责任，那就不会有这
么多的错误。

□舒圣祥

近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下发的一份涉及“全面清查在
校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
等内容的通知文件引发网络
热议。文件明确要求，“各单
位、学院要对全体教职员工、
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
硬盘、U盘等存储介质进行全
面清查”。13日，该校工作人员
证实了文件的真实性，但尚未
具体落实，“清查范围可能会
减少”。

身处网络时代的我们，早
已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你以为
是隐私的东西，只不过是别人
的大数据。本以为见怪不怪了，
意想不到的是，在大学校园里，
清查师生手机、电脑、硬盘、U
盘，居然如此堂而皇之。最后

那一点点我们拼命保护的叫
做隐私的东西，也不被尊重。

被人当成罪犯盯着，是恐
怖的。今年4月，湖南津市纪委
突击检查办公用房，翻箱倒柜
无死角搜查，最后公布了“抽
屉里有零食、办公室有小说、盆
栽超过两盆”等“作风问题”，引
发舆论哗然。相比之下，桂林电
子科技大学的通知倘被落实，
对个人隐私权的践踏与侮辱，
自然要“更上一层楼”。

无论是教授还是大学生，
一瞬间都成了“嫌疑犯”，必须
赤条条交出所有的个人隐私
和通信秘密，供清查者观摩、
品评、鉴定。一旦觉得你有问
题，没收与销毁个人物品大概
算轻的，如果被贴上“思想有
问题”的标签，后果无法预料。

学校工作人员称，开展清
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
禁、违法音视频工作，是因为

“上面有要求”。所谓“上面有

要求”是否属实，又是如何具
体要求的，我们不得而知；但
清查师生通信工具和存储介
质的做法，也许本身就属“涉
暴、涉恐、反动”的范畴。通过
做坏事来反对做坏事，为了打
击某件坏事而去做某件坏事，
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我国《宪法》明文保护所
有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
密。“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
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
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

那么，清查师生手机电脑
等个人物品的合法依据在哪
里？是因为该校师生触碰了国
家安全的红线，还是正在被追
查刑事犯罪？好好的，整个大
学的师生，怎么就都犯了罪？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退一万步说，就算要清
查，学校又是哪来的执法资
格？法无授权不可为，因为没
有法律授权，学校完全可以
大胆拒绝“上面的要求”，而
不是像个法盲一样，无视全
校师生的个人权利，让整个
学校跟着名誉扫地。更不应
该，在“上头条”之后依然仅
是减少清查范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
目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
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
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
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
私枉法。某种意义上，大学仅
以一纸文件，就把全校师生当
成“罪犯”搜查，就是典型的

“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除了
看到权力的任性，看不到任何
法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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